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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度湖南省国家文物保护资金
绩效自评报告

根据《财政部关于开展2025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绩

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（财监〔2026〕1号）、《国家文物局办

公室关于积极做好2025年度国家文物保护资金绩效自评工作

的通知》（办办函〔2026〕182号）要求，我们认真组织开展

了2025年度国家文物保护资金绩效自评工作，现就绩效自评

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

（一）中央下达预算和区域绩效目标情况

1.中央资金下达情况：2024年10月，财政部通过财教〔2

024〕230号文件，提前下达25737万元，2025年4月通过财教

〔2025〕88号文件下达3098万元，合计下达28835万元。

省财政下达情况：2024年12月省财政厅通过湘财预〔2024〕

399号文件下达12205万元，2025年4月通过湘财文指〔2025〕

22号文件下达694万元，2025年6月通过湘财文指〔2025〕35

号文件下达838万元，2024年12月通过湘财文指〔2024〕83

号文件下达146万元，2025年4月通过湘财预〔2025〕45号文

件下达5073万元，2025年4月通过湘财预〔2025〕54号文件下

达7619万元，2025年6月通过湘财文指〔2025〕131号文件下

达2260万元；合计下达28835万元。

2.绩效总体目标。目标1：文物保护单位保护。支持实施

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规划编制，古遗址墓葬、石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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寺石刻、革命文物保护、传统村落保护、建筑类保护维修及

展示、壁画彩塑保护及三防工程项目。支持实施省级及省级

以下文物保护单位保护项目。大遗址保护。支持实施大遗址

保护前期（考古、测绘、规划及方案编制）、工程（保护、

展示等）及三防工程项目。世界文化遗产保护。支持实施世

界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的文物本体维修保护，安防、消防、防

雷等项目。目标2：考古。支持实施考古（含水下考古）前期

测绘、考古勘察，考古调查、勘探和发掘，考古资料整理等

项目。目标3：可移动文物保护。支持实施国有文物收藏单位

馆藏一、二、三级珍贵文物保护等项目。

二、绩效情况分析
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

1.资金投入情况。2025年省财政下达国家文物保护资金

28835万元，资金到位率100%。

2.资金执行情况。截至2025年12月31日，2025年度国家

文物保护资金支持项目159个；开工项目120个，开工率75.47%，

涉及项目资金18587万元；完成验收项目49个，涉及项目资金

4986万元；实际支出8973万元，预算执行率31.12%。

（二）资金管理情况分析

2025年度湖南省国家文物保护资金严格遵循转移支付管

理相关规定，在资金分配、下达、拨付等环节基本规范，但

在使用执行、绩效管理等方面仍存在不足，具体分析如下：

1.资金分配科学性。严格按照《国家文物保护资金管理

办法》及转移支付管理制度要求，结合全省文物保护需求、

项目轻重缓急和地方财力状况，将中央补助资金28835万元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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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分配至各市州及相关项目单位，重点向全国重点文物保护

单位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及濒危文物保护项目倾斜，未出现

超范围、超标准分配资金问题，资金分配与文物保护实际需

求匹配度较高。

2.资金下达及时性。严格按照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、转

移支付管理相关规定，在收到中央资金后及时分解下达至各

市州及项目实施单位，确保在规定时限内完成资金拨付流程，

未出现滞留、截留资金现象，为项目尽早启动实施提供了资

金保障。

3.资金拨付合规性。严格执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，按照

项目进度和合同约定拨付资金，未出现违规将资金从国库转

入财政专户、支付到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等问题，资金拨

付流程规范、手续完备，有效防范了资金拨付风险。

4.资金使用规范性。总体上能按照下达预算的科目和项

目执行资金，未出现大面积截留、挤占、挪用或擅自调整预

算等问题，但个别地方项目存在资金集中统筹、挪用现象，

未严格按批复用途使用资金，反映出部分地区资金使用监管

存在薄弱环节。

5.预算执行准确性。全年预算数28835万元，全年执行数

8973万元，预算执行率仅31.12%，部分县市存在执行数额偏

离预算的问题，资金使用进度偏慢。主要原因包括项目前期

勘察设计、招投标等准备工作耗时较长，地方财政统筹调度

滞后，部分项目实施推进缓慢，导致未能及时形成实际支出。

6.预算绩效管理情况。已将国家文物保护资金全面纳入

对下转移支付绩效管理体系，年初分解下达绩效目标，事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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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绩效运行监控，事后组织绩效自评，基本实现绩效管理

全流程覆盖。但受执行进度影响，部分项目绩效目标未按期

实现，绩效管理的约束作用尚未充分发挥。

7.支出责任履行情况。针对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，严

格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规定，足额安排本级应承担

的资金，切实履行本级支出责任，未出现因本级资金不到位

影响项目实施的情况，保障了文物保护工作的顺利推进。

（三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1.本年度总体绩效目标为：目标1：文物保护单位保护。

支持实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规划编制，古遗址墓

葬、石窟寺石刻、革命文物保护、传统村落保护、建筑类保

护维修及展示、壁画彩塑保护及三防工程项目。支持实施省

级及省级以下文物保护单位保护项目。大遗址保护。支持实

施大遗址保护前期（考古、测绘、规划及方案编制）、工程

（保护、展示等）及三防工程项目。世界文化遗产保护。支

持实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的文物本体维修保护，安防、

消防、防雷等项目。目标2：考古。支持实施考古（含水下考

古）前期测绘、考古勘察，考古调查、勘探和发掘，考古资

料整理等项目。目标3：可移动文物保护。支持实施国有文物

收藏单位馆藏一、二、三级珍贵文物保护等项目。

2.实际完成情况分析

（1）阶段性成效逐步显现。全省159个支持项目中，120

个项目实现开工，开工率75.47%，49个项目完成验收，部分

重点文保项目取得阶段性进展。一是完成了一批全国重点及

省级文保单位本体修缮的前期勘察设计与方案评审，为后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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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实施奠定了基础；二是部分文物建筑安防、消防、防雷

设施改造项目竣工，重点文保单位安全防护能力得到局部提

升；三是区域考古调查勘探、文物保护基础研究有序推进，

为文物价值挖掘和保护规划编制提供支撑；四是部分文物展

示利用项目启动开发，在文物活起来方面开展初步探索。

（2）总体目标未全面完成。受资金执行进度偏慢、项目

启动滞后等因素影响，年度总体绩效目标未达成预期。一是

部分预算资金未形成实际支出，部分文物修缮、展示利用等

项目尚未实质启动，文物保存状况整体改善、安全风险全面

防控的目标未全面实现；二是文物价值挖掘、活化利用的覆

盖面和深度不足，未能充分发挥资金对文物事业发展的支撑

作用；三是个别地区资金使用不规范、执行偏离预算等问题，

进一步影响了资金使用效益和绩效目标实现。

（四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1.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1）数量指标

实施文物保护单位保护项目99个，主要包括黄埔军校第

二分校旧址（中山堂及附属建筑）展示工程、任弼时故居修

缮和环境整治工程、广州军区西湖生产基地军垦旧址群—中

国人民解放军第146师军人服务社展示工程、湘潭抗日阵亡将

士纪念碑本体修缮和环境整治工程、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

旧址保护修缮工程、徐特立故居展示工程、津市人民电影院

展示工程等。其中，黄埔军校第二分校旧址（中山堂及附属

建筑）展示工程、徐特立故居展示工程、津市人民电影院展

示工程、岳州关修缮工程、孙家大屋修缮工程、城头山遗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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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防系统提质改造工程、陶公庙（山门及戏楼）修缮工程、

湘昆古戏台—昭金魏家公祠古戏台保护修缮工程、武冈城墙

西水门段及庆成门段保护修缮工程等40个项目已完成。

实施考古等保护项目6个，主要包括鸡叫城遗址西区考古

发掘区域回填保护与展示、湖南省岳阳市华容县七星墩遗址

考古发掘、罗子国城遗址考古调查勘探、马栏嘴遗址考古发

掘区域回填保护等。其中，罗子国城遗址考古调查勘探、马

栏嘴遗址考古发掘区域回填保护2个项目已完成。

实施可移动文物保护项目15个，主要包括衡阳市博物馆

馆藏文物、醴陵市博物馆馆藏文物、汨罗市博物馆馆藏文物、

临澧县博物馆馆藏文物、何长工同志纪念馆馆藏文物、永州

市博物馆等馆藏文物、常宁市水口山工人运动纪念馆馆藏文

物预防性保护项目，以及老司城遗址生活区衙署区排水沟渠

系统整体保护展示工程、永顺老司城遗址—谢圃公署村落区

域环境整治工程等。其中，衡阳市博物馆馆藏文物预防性保

护项目、老司城遗址生活区衙署区排水沟渠系统整体保护展

示工程、永顺老司城遗址—谢圃公署村落区域环境整治工程、

永州市博物馆馆藏文物数字化保护项目等7个项目已完成。

（2）质量指标

已完成的项目均已通过项目单位组织的四方验评，已完

成初验的项目验收基本合格。

（3）项目实施进度

已完工的项目均已进行初步验收；已启动的项目均按项

目进度有序实施。

2.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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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项目实施的经济效益分析

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对促进文物的保护、推动旅游业

发展与经济结构调整起到了积极作用。如邵阳市武冈市黄埔

军校第二分校旧址（中山堂及附属建筑）展示工程、衡阳市

博物馆馆藏文物预防性保护项目、常德市津市市津市人民电

影院展示工程、张家界市桑植县红二、六军团长征出发地旧

址—红军养伤地旧址（横塘湾谷氏民居群）、长沙市长沙县

徐特立故居展示工程等项目完成后，来此游客和团队日益增

长，带动了当地餐饮、住宿、交通运输等行业发展，为当地

经济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效益。

（2）项目实施的社会效益分析

通过文物保护项目的实施，在有效保护文物本体、改善

周边环境、提高安全防范能力的同时，也显著提升了文物展

示利用水平。项目全方位覆盖文物安全守护、红色基因传承、

文化自信培育、公共文化普惠、社会文明提升等多个维度，

筑牢了文物安全底线，守护了湖湘文化根脉；传承了红色革

命基因，强化了爱国主义教育阵地功能；弘扬了中华优秀传

统文化，增强了全民文化自信；提升了公共文化服务质效，

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。许多文物保护单位在服务地方经

济社会发展、助力乡村振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，以文物资源

为依托，有力促进了当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。同时，通

过项目实施，进一步增强了公众文物保护意识，提高了科学

文化素质，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，

切实扛起了文物保护传承的社会责任，有力推动了湖湘文化

传承弘扬与社会文明进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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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可持续影响分析

通过国保专项补助资金的持续投入，使得一批文物保护

工程、三防工程及古遗址、古建筑等得到有效保存，显著提

升了文物本体保护与利用水平，对文物保护事业产生了深远

的促进作用。项目实施在筑牢文物安全底线、传承红色基因、

弘扬优秀传统文化、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等方面发挥了综

合效益，切实增强了群众的文化认同感与获得感。同时，项

目同步健全了文物保护管理长效机制，推动行业管理规范化、

常态化运行，形成了资金投入与项目实施的良性闭环。文物

保护成果的持续释放，进一步提升了当地经济、社会、生态

环境等各要素的综合价值，为推动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

提供了可持续的发展动力。

（4）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文保项目的实施有力推动了我省文物保护工作，显著提

升了文物部门的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，更好地满足了广大人

民群众了解文物保护的诉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通过实地

走访与问卷调查，当地群众对文物保护工作的满意度达94%，

达到或超过预期目标。

三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
（一）部分绩效目标未完成的原因

根据绩效自评情况来看，导致未完成的主要原因：一是

部分文物保护项目专业性强、项目工艺复杂、实施要求高，

前期工作涉及时间较长，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需要进一步调

整补充完善方案或设计变更，致使项目工期有所延迟；二是

部分地方政府采购程序审批复杂，导致项目未能按时启动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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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标工作；三是项目实施周期长，跨年项目较多，需按照合

同相关约定进度支付资金。

（二）下一步改进措施

通过积极督促地方财政与文物管理部门加强沟通协作，

一是加快推动项目实施和资金拨付进度；二是加快项目财政

预算控制数评审、招投标等前期工作；三是督促项目实施单

位加大实施力度，确保项目按时按量完工；四是加强项目实

施环节监督管理，强化专项资金使用监管，确保资金使用透

明、高效，避免浪费与挪用；五是推动各单位建立健全专项

资金管理制度，定期公开资金使用情况。

四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
（一）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

通过本次绩效自评，结合文保工作具体情况，结果拟应

用于以下几方面：

1.以本次绩效自评为契机，督促各市县区等文物部门及

相关单位，逐步提升对绩效自评工作的重视程度，树立全过

程绩效管理意识，将绩效管理纳入日常工作；同时充分利用

自评结果，以评促管，以评促改，对绩效自评发现的问题，

及时督促各相关市县及资金使用单位认真整改，不断提高财

政资金使用效益。

2.按照预算绩效和财政资金管理规定，将绩效自评结果

作为今后年度国家文物保护资金和省级文物保护专项资金预

算申请、分配的重要依据。

（二）绩效自评结果的公开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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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自评结果拟在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门户网站及湖南

省文物局门户网站进行公开，接受社会公众监督。

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
中央巡视、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未发现重大问题。省

文物局2026年3月发布《关于开展2025年度国家文物保护资金

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（湘文综〔2026〕4号），委托中介机

构对2025年专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评价，发现专项资金使

用不规范、部分项目前期工作滞后、合同档案管理不完善、

政府采购程序欠缺等问题。后续我们将加大工作力度，持续

改进项目管理和资金使用，确保国保资金安全高效使用。

附件：2025年度国家文物保护资金绩效目标自评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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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湖南省国家文物保护资金绩效目标自评表

(2025 年度)

转移支付名称 国家文物保护资金

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文物局

地方主管部门 湖南省文物局

资金投入情况
(万元)

年初预算数
全年预算

数(A)

全年执行

数(B)

分值

(10)

执行(B/A×

100%)
得分

年度资金总额： 28835 28835 8973 10 31.12 3.11

其中：中央补助 28835 28835 8973

地方资金

其他资金

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
分值
(40)

得分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

分配科学性
严格按照转移支付管理制度以及资金管理办法规定
的范围和标准分配资金。

5 5

下达及时性
严格按照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、转移支付管理制度
规定以及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时限要求分解下达。

5 5

拨付合规性

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支付资金，未

出现违规将资金从国库转入财政专户或支付到预算
单位实有资金账户等问题。

5 5

使用规范性
严格按照下达预算的科目和项目执行，未出现截留、
挤占、挪用或擅自调整等问题。

5 4

个别地方项目资金存在集中统筹现

象，督促地方财政和文物管理部门
停止该类行为。

执行准确性
按照上级下达和本级预算安排的金额执行，不存在

执行数偏离预算数较多的问题。
5 4

部分县市个别指标存在执行数偏离
预算数，积极督促地方财政和文物
管理部门严格执行预算。

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本项目将有关资金纳入对下转移支付绩效管理。 5 5

支出责任履行情况
对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，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
任划分有关规定，足额安排资金履行本级支出责任。

5 5

政策目标实现
情况

完成年初设定的政策目标。 5 3

一是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协作，
积极督促地方财政和文物管理部
门，加快推动项目启动实施和资金

拨付进度；二是积极推进项目财政
预算控制数评审和招投标等前期工
作；三是督促项目实施单位加大实

施力度，保证项目按时按量完工；
四是持续加强项目实施环节监督管
理，加强专项资金使用监督，确保

专项资金使用透明、高效，避免浪
费和挪用；五是持续关注专项资金
形成资产的效果、保管状态，规避

文物资产受损风险。

总体
目标

完成
情况

总体目标

有效防范化解文物安全风险，改善文物保存状
况，提升文物保护管理能力，挖掘文物文化价值，

推动文物合理利用与传承发展，切实保障文化遗产
安全，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。

全年实际

完成情况

2025 年度，湖南省国家文物保护资金全年预算
数 28835 万元，全年执行数 8973 万元，预算执行
率 31.12%。截至年底，已完成部分全国重点文物

保护单位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本体修缮工程前
期勘察设计、安防消防设施改造提升、区域考古
调查勘探等工作，部分重点文物展示利用项目已

开放，文物安全防护能力得到阶段性提升，文物
保护基础工作有序推进。

受项目前期准备不足、地方财政统筹进度等

因素影响，资金执行进度偏慢，部分项目尚未实
质启动，年度总体目标未全面完成。下一步将督
促地方加快项目实施和资金拨付进度，强化项目

全过程监管，确保剩余资金及时执行到位，全面
完成年度文物保护各项目标任务。



12

绩效
指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全年

实际
完成
值

分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

绩效

指标

产出指标
(30分 )

数量指标

(12分)

实施文物考古和
保护项目

≥79 个 56 3 2.24

部分文物保护项目专业性强、项目工艺
复杂、实施要求高，前期工作涉及时间
较长，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需要进一步

调整补充完善方案或设计变更，致使项
目工期有所延迟；部分地方政府采购程
序审批复杂，导致项目未能按时启动招

投标工作；项目实施周期长，跨年项目
较多，需按照合同相关约定进度支付资
金。改进措施：积极督促地方财政和文

物管理部门，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协
作，加快推动项目实施和资金拨付进度；
加快项目财政预算控制数评审和招投标

等前期工作；督促项目实施单位加大实
施力度，保证项目按时按量完工。加强
项目实施环节监督管理，加强专项资金

使用监督，确保专项资金使用透明、高
效，避免浪费和挪用。

实施革命文物保
护传承工程项目

≥61 个 49 3 2.41
因预算调整、设计方案变更导致开工延
后。改进措施：加快项目财政预算控制

数评审和招投标等前期工作。

实施让文物活起
来工程项目

≥15 个 12 3 2.4
部分地方政府采购程序审批复杂，导致
项目未能按时启动招投标工作。改进措

施：联动协同，积极推进项目进程。

实施文物数字化
工程项目

≥4个 3 3 2.25

文物保护工程审批链条较长、方案论证
严谨，前期周期长于预期。改进措施：
主动沟通对接，压缩审批等待时间，保

障项目按期完工。

质量指标
(18分)

当年确认列入支

持范围的国保单
位“四有”工作

实现率

≥98% 3 3

项目验收合格率 ≥98% 3 3

安全事故发生率 ≤0.5‰ 3 3

国保单位的重大

险情排除率
≥90% 3 3

馆藏珍贵文物和
重要出土文物的

抢救性保护修复
率

≥90% 3 3

文物损毁、违规
修复发生率

≤0.5‰ 3 3

效益指标
(8分)

社会效益

指标
(4 分)

提升国家文物保

护水平与全民文
物保护意识

比上一

年度提
升

4 4

可持续影
响指标

(4 分)

对中华优秀传统
文化传承影响

长期 4 4

满意度指标
(12分 )

服务对象

满意度指
标

(12分)

博物馆参观人员

满意度
≥90% ≥94% 4 4

保护单位对文物
保护满意度

≥90% ≥94% 4 4

社会公众对文物
保护满意度

≥90% ≥94% 4 4

总分 100 86.4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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